附件1

杨陵区建筑领域

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纳告知书

各投标单位：

根据《杨陵区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，你单位如若中标，须向杨陵区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专户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，待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并确认农民工工资已结清后，一次性返还本息。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
一、缴纳时间。公开招标项目在施工企业中标后、建设单位办理《建设工程施工招标中标通知书》前。自主招标项目在合同备案后、建设单位办理《施工许可证》前。

二、缴纳比例。按照工程中标价分段按比例缴纳，其中：500万元以下（含500万元），按5％缴纳；500万元至2000万元（含2000万元），按3％缴纳；2000万元以上的，按2％缴纳。

三、缴纳程序

（一）到区人社局申请。

（二）区人社局核定保证金缴纳金额。

（三）在银行指定专户缴纳。

（四）区人社局出具《杨陵区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纳确认书》后，招标办为建设单位办理《建设工程施工招标中标通知书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杨陵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附件2

杨陵区建筑领域

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启用承诺书

杨陵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杨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

为确保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务工的农民工合法权益不受侵犯，我单位承诺如下：

（一）严格遵守《建筑法》、《劳动法》、《陕西省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规定（试行）》等法律、法规。

（二）严格按合同约定及时结算工程量、支付工程款，并负责监督劳务分包单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，按时支付工资。

（三）如我单位承建的建筑工程项目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，同意授权贵单位按照《杨陵区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启用工资保证金支付农民工工资，同时，我单位将在规定时间内补足保证金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施工企业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附件3

杨陵区建筑领域

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纳登记表

申报时间：  年  月  日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编号：

	建设项目信息
	名 称
	

	
	地 址
	

	建设单位信息
	名  称
	
	注 册

地 址
	

	
	法定

代表人
	
	电 话
	

	
	项目

负责人
	
	电 话
	

	建筑施工企业信息
	名  称
	
	注 册

地 址
	

	
	法定

代表人
	
	电 话
	

	
	项目

负责人
	
	电 话
	

	人社部门审核意见
	经审核，该项目合同造价      万元，按    比例，需缴纳保证金       万元。

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专户银行确认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
附件4

杨陵区建筑领域

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纳确认书

杨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

按照《杨陵区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为              项目缴纳的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      万元（大写               ）已存至指定专户，特此通知。

杨陵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附件5

杨陵区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通知书

专户银行：

经审查，由                  承建的               项目，具有拖欠农民工工资事实，需支取该单位预存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    万元（大写                ），请办理有关手续。

杨陵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

年   月   日

附件6
杨陵区建筑领域

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补缴通知书

建筑施工企业：

经审查，你单位承建的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拖欠农民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   人工资           元（大写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。根据《杨陵区区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，已用你单位缴纳的保证金予以支付，请于10日内足额补缴。保证金逾期未补足的，杨陵区住建部门将责令该项目停工。

特此通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杨陵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

年   月   日
附件7

杨陵区建筑领域

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返还申请表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地址
	

	竣工日期
	
	公示日期
	

	经办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建设单位意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
	人社部门意  见
	该项目曾于  年  月  日启用保证金支付拖欠的农民工资，按照有关规定，请扣除劳动监察机构的罚金    万元后予以退还。

负责人（签字）

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
	专户银行意  见
	该项目专户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   万元，利息    万元，扣除罚金    万元，应退还金额合计为      万元。

负责人（签字）

年  月  日（盖章）


填报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
注：1.申请时应提供竣工验收备案表、农民工工资支付和公示情况证明。

2.人社部门收到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。

3.本表一式两联人社部门和专户银行分别留存。

